附件3
青岛市职工“退休一件事”申报表
	职工社保编号
	
	职工姓名
	
	职工身份
	○干部 ○工人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出生时间
	

	性别
	○男 ○女
	拟退休时间
	
	档案出生时间
	

	社保卡卡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社保卡发卡银行
	

	户籍所在地街道人社中心
	
	本人手机号码
	

	户籍地址
	省       市       区（市）       街

	现在住址
	省       市       区（市）       街

	相关联系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与申请人关系
	
	相关联系人电话
	

	退休公示
	起止时间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-       年       月    日

	    “退休一件事”联办事项

	申报项目
	□基本养老金申领 (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确认

□住房公积金提取 (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领取

	事项名称
	申报内容

	基本养老金申领（退休资格确认、视同缴费年限认定、待遇核定发放）
	退休类别：○正常退休  ○病退 ○特殊工种退休
          ○退职  ○其他

	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确认
	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最低缴费年限，直接办理退休；累计缴费年限未达最低缴费年限的，告知需办理医疗年限一次性补缴业务。

	住房公积金提取
	本人已知晓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、缴至年月及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，同意授权单位代为办理住房公积金销户提取手续，将本人的社保卡作为本次住房公积金提取入账的银行卡。
此次授权申请提取有效期为申请之日起三个月，到期后若仍未完成提取，本人应自行到柜台或者其他渠道申请住房公积金销户提取手续。
若本人存在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本人承诺住房公积金销户提取后，每月仍按时足额还款。

	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领取
	企业职工符合退休的、城镇无用人单位人员年满60周岁，可直接申请相关待遇

	上述申报内容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单位盖章：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年   月  日





